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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改为现金收购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杭州旭航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股权的议案》，并于 2017年 7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改为现金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0807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改为现金收购

事项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需要公司就如下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并

进行书面回复。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改为现金收购的公告》，称鉴于近期证券市场相关监管法规发生变化，

综合考虑交易对方提出的对价支付诉求，经与相关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由拟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旭航网络 100%股权变更为现金收购，并同时发布了《关

于以现金方式收购杭州旭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经事后审核，

公告对本次资产重组的终止原因及现金收购等相关事项披露不够充分，请对以下

事项做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方案变更事项 



1、根据公告，公司终止发行股份收购旭航网络 100%股权并改为现金收购事

项，主要是受到近期证券市场相关监管法规发生变化的影响，以及考虑交易对方

提出的对价支付诉求的原因。请公司明确上述原因的具体事项以及对重组推进的

影响。 

2、根据公告，公司自 2017 年 4 月 6 日停牌至今，已将近 3个月。请公司

根据相关交易进程备忘录、审计评估进展等，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过程中

出现终止风险情形的时间；并自查重组停牌期间，公司是否已按照分阶段披露的

原则，对于重组重大进展以及出现的风险事项，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风险 

3、关于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公告披露，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旭

航网络 100%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请公司补充判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的依据。 

4、关于估值较高的风险。公告披露，本次交易的评估值为 9.42 亿元，较标

的资产账面价值增值 8.83 亿元，增值率高达 1524.07%。标的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2015 年至 2017 年 1 季度，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为-136.9 万元、4269 万

元、1376 万元，本次交易承诺的 2017 年至 2019 年的业绩为 7000 万元、9100

万元、11375 万元，年均增长率接近 40%。请公司结合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客

户、供应商、在手订单、核心竞争力、未来发展规划、可比公司业绩情况等，量

化分析公司报告期内业绩爆发式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未来收入、成本费用

的预测的详细数据以及分析和依据。 

5、关于业绩补偿的风险。公告披露，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为萍乡优叙和

上海优叙，若未实现上述业绩承诺，以实达集团回购注销萍乡优叙和上海优叙持

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补偿直至足额。请公司补充披露：（1）若全部股份

不足以补偿当期应补偿金额，萍乡优叙和上海优叙的后续现金补偿方案，补偿金

额是否能够覆盖全部应补偿金额；（2）舟山友泰不作为补偿义务人的原因，李

爱清、张惠娟与周明明、肖天航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委托代持或其他协议安排的

情形。 

6、关于交易安排的风险。公告披露，本次交易对价的 30%（约 2.82 亿元）

将用于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且购买公司股票行为需在资金入账后 3个月内



完成。请公司明确上述安排是否构成交易对方增持公司股票的承诺，公司确保交

易对方将相关资金用于购买公司股票的相关安排以及约束措施。 

7、关于资金安排的风险。公告披露，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

资金。请公司：（1）结合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说明本次收购自有资金和自筹

资金的比例、自筹资金的筹资对象类型、筹资方式和筹资成本；（2）公司目前

是否已有明确的筹资计划或安排。如有，请披露相关具体信息，包括筹资对象、

筹资金额、担保安排、资金成本、资金发放时间、还款期限、还款计划以及还款

资金来源等；如无，请披露若无法按期筹集资金是否会导致本次股份收购失败，

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3）请结合此次收购的资金安排方案，补充说明对今后

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及判断依据。  

8、关于交易定价调整的风险。评估报告披露，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后存

在期后分红事项，共计发放股利 61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是否回影响

本次交易作价，结合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影响交易定价的其他情形，说明最终支付

前本次交易作价是否会发生重大调整。若存在，请充分提示风险。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以书

面形式回复我部。” 

 

目前，公司正积极按照问询函的要求逐一落实相关回复，争取在 2017 年 7

月 11 日前将回复文件报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申请披露回复文件并申请公

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7 日 


